
       

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26日(星期一)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九週 

景學字第 039 號  

三好嘉言錄：凡事盡心參與，成功不必在我；凡事俯仰無愧，失敗無須掛懷。 
公           報            內           容 發文單位 

活動組 
一、10/27(二)～10/28(三)舉行家庭聯絡簿第 1次普查，請各班按照指定時間(以班為單位)依座號順序排 
    好(將作業先行翻至導師最後批閱處，打開後本為一疊)送交，並於當日第七節(四點十分)領回，請班 
    長明確登記未交人數後，經導師簽章後，送交學務處活動組普查。 
    日期：10/27(二) 全校一年級、10/28(三)全校二年級 
生輔組 
一、法治教育教育宣導: 
    防犯罪小叮嚀:               網路篇                 警察局關心您 
(一)網路發表任何文章與言論，雖然並未指名道姓，但若於文章或是言論內容，在客觀上明顯可推測出其 
    文章所針對之對象為何人(例如：該對象之住所、於何處從事工作、發表或是回應哪篇文章等足以使人 
    認識其對象為何人)，仍有可能構成犯罪。 
(二)網路發言應謹慎，不要任意發表不當言論或行為，避免誤觸法網或引起社會恐慌；網路易衍生犯罪行 
    為有： 
    1.於網路登載恐嚇公眾生命、身體、財產言論、煽惑他人犯罪、違背法令等不當言      論觸犯刑法 
      妨害秩序罪，最高可處 2年有期徒期。 
    2.散佈或販賣猥褻圖片、影帶，在網路上媒介色情交易，散佈或刊登性交易訊息之行為者，觸犯刑法 
      第 235條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8、29條)。 
    3.竊取遊戲帳號、虛擬寶物、裝備、貨幣等、以詐術騙取玩家遊戲裝備者，觸犯刑法妨害電腦使用罪。 
    4.指摘傳述不實言論、以不雅或三字經謾罵他人、冒用他人名義發表不實言論、將他人照片移花接木 
      或惡搞者，觸犯刑法妨害名譽罪。 
    5.網路上販賣、或刊載他人個人資料，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6.利用網路購物騙取帳號，或以便宜廉售物品騙取價款，觸法刑法詐欺罪。 
(三) 臉書按讚時，應謹慎不要一昧按讚，引起不必要的糾紛，發言更應小心： 
    1.未經同意不得公開他人個人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電話號碼等) 
    2.不得有內容不實且妨害或攻擊他人名譽的言論。 
    3.不可張貼色情猥褻或虐待動物圖片、影片或訊息。 
    4.不可張貼或轉載他人智慧財產權。 
    5未經同意不得轉貼他人照片、影片。 
(四)損害賠償：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需負損害賠償責任，網路犯罪構成侵權行為，侵權 
              行為一經成立，就得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侵權行為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 
二、 本週學生服務隊輪值為第一小隊，高一 4、英一 1、高二 1、高二 3，請各位導師督促隊員按時到勤， 
     未到勤者將視狀況實施懲處。 
三、 本週一 10/26(一)至 10/28(三)提醒學生找輔導教官複檢，複檢後服儀仍未合格學生須參加 11/2(一) 
    至 11/4(三)第二次留讀輔導班。 
四、 請各位導師協助提醒學生們，為配合防疫期間，早上進入校門口時，務必配戴口罩及量測體溫，書包 
    要有備用口罩，進入校門口後要人車分道，請學生要走景文大道兩側白色線內。 
五、 學上學要遵守服儀規定勿穿著便服進校，務必背學校書包，違規者登記懲處。 
六、 班上有常遲到及缺曠的學生，請導師協助勸導並了解學生狀況及務必聯絡告知家長督促改進，也麻煩    
    導師教導學生如何請假銷假及使用請假卡、臨時外出單填寫相關程序。 
七、 請各班副班長配合要確實點名及 10:20至前生輔組繳交出缺席速報表並填寫出缺席人數表，請導師協 
    助督促。 
八、 109年 1月 1日起請假卡上「年圓圈」部分勿劃記，上下方年度數字填寫正確即可。 
九、 臨時外出單改版暨使用流程修訂迄今少數問題提醒各導師： 

(一) 第三聯導師聯無須學務人員核章，請各班導師直接取下留存，勿讓學生任意將第三聯直接交至警 
衛室存查而無學務人員審核。 

    (二)一張外出單僅適用一人外出使用，避免學生任意自行添名外出而肇生意外。                     
    (三)外出單不足請導師直接向生輔組領取，勿請學生代領。 
衛生組 

※10月 23日（星期五）未簽到班級（扣分 3分）： 
  (國七 4)、(高二 4、高三 1、高三 4)、(商三 1)、(廣三 1)、(英一 1) 

序號 班  級 今日晨間打掃情況 109.10.23(五) 
1 高一 1 扣分 8 分 創新 4F販賣機右側地面垃圾未清。 
2 高二 1 扣分 8 分 景文 3F、4F 洗手台、拖把槽黑色污垢需刷洗。 
3 資一 1 扣分 7 分 景德 2F男廁工具間未整理。 
4 商一 1 扣分 9 分 信實 2F男廁地面未掃乾淨。 
5 室一 1 扣分 10 分 垃圾場走道落葉、花瓣未掃乾淨。 
6 室三 1 扣分 9 分 通往藝廊階梯垃圾未清。(靠景德樓側) 

※班級後面有 ×× （外掃區：衛生股長），（教室走廊：副衛生股長）， 
  中午 12：35分到衛生組報到，實施愛校服務，遲到者加罰，未到者記警告一次。 
※請以上班級改進,早上打掃時間 07:20 ，下午打掃時間 16：10，請按時打掃。 

學務處 



註冊組 
一、110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每本 80元、【個人申請招生簡章】每本 180元(凡報 
    考學測申請學校使用)；請各班升學代表於(11/05)第六節前以班為單位至註冊組填單繳費購買。 
二、高中、職三年級請注意： 
1.「110學年度大學術科測驗（音樂、美術、體育）」已開始報名，欲報名術科考試之同學，請各班代表以 
  班級為單位至註冊組領表，10月 27日下午 16:20前將報名表繳至註冊組；11月 4日前繳交術科報名費。 
2.高職部欲報「110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及【第二次英文聽力測驗】之同學，請『升學代表』以班 
  級為單位至註冊組領取報名表，10月 27日前將報名表繳至註冊組；11月 4日前完成繳費動作。 
※依簡章規定，另持有低收入戶卡或中低收入戶者須同時提交影本以利減免報名費作業。 
※凡是各類考試，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學校統一報名，非應屆畢業生才可個別報名。 
三、校外獎學金： 
1.財團法人中華開發文教基金會「技藝職能獎學金」；本校截止收件日期為 109年 12月 22日止。 
※校外各項獎學金詳細內容請逕至本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校外獎學金內查詢。 

教務處 

一、『109年全國技檢第三梯乙級准考證』學科測驗日期皆為 11/1(日)，測驗地點:滬江高中， 
    各班測驗時間如下： 
1.印前製程 PC乙級學科(廣三 1& 室三 1)---下午 1:50入場、下午 2:00~3:40測試。                                              
2.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學科(英三 1&商三 1)---上午 9:50入場、上午 10:00~11:40測試。 
※請提醒實習股長於學科測驗結束後將准考證收學請導師保管，待術科測驗將至再發放。 

實習處 

一、本學期的第二次「喜閱列車」送書到各班，於本週五(10/16)開始出訪了，國中部七、八、九年級、高 
    中職一、二、三年級各班，請圖書股長利用下課或午休時帶 3～5位熱心同學，到圖書館選書。 
二、10月 22日未至圖書館領報的班級如下；敬請導師協助指導圖書股長於每日上午早自習下課時間，至 
    圖書館領報： 
    1、國中部：國八 4、國八 5、國九 4等 3班未領；感恩國中部各班導師的協助與指導。 
    2、高中部：高二 4、高三 4等 2班未領；感恩高中部各班導師的協助與指導。 
    3、高職部：商一 1(4天未領)、英一 1、資二 1、英二 1(4天未領)、廣二 1(4天未領)、商三 1、 
               廣三 1等 7班未領；感恩高職部各班級導師的協助與指導。 

圖書館 

 


